6.1.1 建筑、室外场地、公共绿地、城市道路相互之间应设置连贯的无障碍步行系统。
1 达标自评
达标；不达标
2 评价要点
建筑、室外场地、公共绿地、城市道路相互之间是否采用无障碍设计：R是 否
无障碍步行系统是否联通、连续：R是 否
请简要说明场地内各步道及场地内外联系的无障碍设计情况。
	1)建筑入口、入口平台及门：各单体主要入口若为无障碍平坡入口，坡度不大于1:20；若为无障碍坡道入口，坡度不大于1：12，坡度要满足无障碍规范要求。
2)电梯：本项目电梯均为客梯兼无障碍电梯，无障碍电梯设置应符合《无障碍设计规范》
GB50763-2012中第3.7条规定要求。
3)停车位、人行道、公共绿地：均设有配套面积和无障碍设施，地下车库设有相应数量的残疾人停车位，且靠近无障碍电梯厅。
4)公共厕所：小区内公共卫生间均设有无障碍专用厕所或厕位。
5)所有出入口、无障碍卫生间门内外高差不应大于15mm，并应以斜坡过渡。
6)无障碍电梯厅、残疾人使用的电梯轿厢、无障碍厕位、专用厕所的无障碍设施应符合《无障碍设计规范》GB50763-2012 中相应的规定要求。
7)无障碍通路、停车车位、建筑入口、电梯、公共厕所或专用厕位等无障碍设施的位置及走向应设无障碍标志牌，由甲方后期统一二次设计。
8)本小区无障碍住户设置在208#楼端单元，户数共计20户，设置在1-10层，满足无障碍设计规范不小于总户数的2%。
9)建筑入口供轮椅通行的门扇，应设距地900mm的把手。
10）儿童游乐场和老年活动场地入口处设置提示盲道。
[bookmark: _GoBack]11）居住绿地内游步道均为无障碍通道，且全范围内不设置台阶，整体坡度不大于4%，局部不大于 8%。
12）室外座椅处设置轮梢停留空间。
13）林下铺装活动场地，以乔木种植为主，林下净空2.5m；儿童活动场地不种植遮挡视线的树木，以确保视线通透。
14）小区地上停车场设置12处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。


3 证明材料
提交材料及要求：
1）建筑竣工图及设计说明，应说明室外场地的无障碍设计内容；
2）建筑总平面竣工图和场地竖向设计竣工图，应体现建筑主要出入口、人行通道、室外活动场地等主要部位的无障碍内容；
3）室外景观园林平面竣工图，应包括场地人行通道、室外绿化小径和活动场地的无障碍设计；
4）无障碍设计重点部位的实景照片。

实际提交材料：
	



